附件1

长春市养老（孤残儿童）护理员奖励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照片

（小二寸）

	年龄
	
	籍贯
	
	

	文化程度
	
	政治面貌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
	毕业时间
	       
	现职时间
	

	职务职级
	
	技能等级级别

（选填）
	

	现工作单位
	

	参加培训及获得

荣誉情况
	

	申请奖励类型
	

	申

报

材

料

清

单
	由个人填写

例：

1.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2.………

	本人承诺
	本人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严格按照行业规章开展工作，从业期间无严重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与重大服务纠纷，无违法犯罪行为和违反职业道德行为，也未曾领取过技能等级补贴或岗位技能提升补贴。本人严守上述承诺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保证不以机构名义从事欺老（小）虐老（小）、不正当关联交易、非法集资等损害老年人（孤残儿童）合法权益的行为。

以上提供的养老（孤残儿童）护理员奖励资金申报信息及申报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本人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违反承诺，出现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等行为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全额返还奖励资金，接受惩戒。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
	聘用单

位

意

见
	根据《长春市养老（孤残儿童）护理员奖励制度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拟为该护理员申请相应奖励，如有信息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等情况，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      养老服务机构/儿童福利机构法定代表人

     签字（加盖公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此附件由护理员个人填写后交所属单位，由所属单位汇总整理。


